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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新知 

    轉知銓敘部106年2月10日部退三字第

1064189090號書函以，考試院106年1月

26日修正發布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

第31條及第40條條文修正案，落實健全

公務人員退休年金制度計畫目標，爰配

合修正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31條

規定，將退休公務人員月退休金之發

給，由每6個月發給1次改為每月發給1

次。復考量退休人員經濟生活安排及行

政作業流程所需，同時確保軍公教人員

退撫給與同步實施按月發給政策，必須

規劃一定緩衝期間，爰明定上述修正條

文之實施日期由考試院以命令定之，以

為彈性。至於在考試院未發布命令前，

則仍按原規定發給，即除第1次月退休金

外，其後仍按每6個月發放1次(1至6月份

退休金於1月16日發給1次；7至12月份退

休金於7月16日發給)，俟軍教人員退撫

給與按月發給相關法制作業及各項行政

作業整備完竣後，再報請考試院決定施

行日期。此外，以月撫慰金係比照月退

休金方式發給，爰配合月退休金改為按

月發放，亦明定自退休人員亡故時之次

一個定期起，比照月退休金發給方式按

月發給。 

 

 

轉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6年2月14日

總處給字第1060037648號書函以，本府

簡任或相當簡任以上支領主管職務加給

或比照主管職務核給職務加給有案者，

因辦理2017年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相關

業務致有加班情形，仍請依各機關加班

費支給要點第5點第3項及公務人員保障

法第23條規定辦理。 

歷來類此大型國際運動賽會均無放寬簡

任主管人員得支領加班費，基於加班費

管制意旨及整體衡平考量，旨述人員仍

請依相關規定辦理。又行政院106年1月

13日院授人培字第1060035461號函業放

寬各機關公務人員如為辦理重大專案業

務，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放寬其專案加

班補休期限於1年內補休完畢。且如經評

估仍無法於上開期限內補休完畢者，亦

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3條規定，給予

獎勵或其他相當之補償。 

  

    行政院修正「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

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第3點、

第5點及第7點，並自106年3月1日生效， 

本次修正重點及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一、國民旅遊卡（以下簡稱國旅卡）補助總

 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8 日 

2009 年 6 月創刊 

《第 93 期》 



 

額區分為「自行運用額度」與「觀光旅

遊額度」，其中「觀光旅遊額度」部分，

除「旅行業」外，增列至國旅卡特約商

店之「旅宿業」、「觀光遊樂業」或「交

通運輸業」刷卡消費，得核實補助。 

二、明定休假期間前後1日於「交通運輸業」

或「加油站」消費，得按其行業別核實

併入觀光旅遊額度或自行運用額度之

補助範圍。 

三、另於106年1月至2月份已先刷卡消費旅

行業之非觀光旅遊商品、旅宿業、觀光

遊樂業、交通運輸業之情形者，仍請依

行政院105年12月29日修正之「行政院

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

假改進措施」第5點規定辦理。 

  

 

 

 

                             

  轉知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06年3

月3日公訓字第1060002328號函以，有關

「公務人員考績考列丙等人員輔導訓練

實施計畫」適用對象一案： 

一、為有效運用公務人力資源，提升行政效

能，本會前於100年10月20日訂定、104

年10月30日修正發布旨揭實施計畫，函

請各機關對於年度考績考列丙等人員分

析原因，並針對需加強部分，規劃客製

化之輔導訓練課程，施予適當之輔導訓

練，以提升其績效表現，合先敘明。 

二、依實施計畫第3點規定：「輔導訓練對象：

(一)當年度考績考列丙等人員。但因全

年無工作事實致考績考列丙等人員，無

須施予本輔導訓練。……。」惟本會迭

獲機關建議以，考績考列丙等，如係請

延長病假期間達1年者，因全年無工作事

實，依上揭規定，無須施予輔導訓練，

但如屬請延長病假期間超過6個月以上

未達1年者，則應於銷假上班後，施予輔  

導訓練，兩者相衡，似有不合理之處。 

三、查實施計畫第3點第1款規定，全年無工

作事實致考績考列丙等人員，無須施予

輔導訓練，係考量是類人員，非因工作

績效不佳致考列丙等，爰排除為旨揭實

施計畫之適用對象。準此，考績考列丙

等原因，如係考績年度內請延長病假超

過 6個月以上者，倘非因工作績效不佳

所致，經衡酌前開規定及其規範意旨，

得免實施輔導訓練。 

 

 

 

 

 

 

 

 

 

     轉知銓敘部106年2月24日部退四字第

10641980921號函以，依105年5月13日

修正施行之公務人員退休法第23條規

定：「（第1項）擇領或兼領月退休金

之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領受月

退休金之權利，至原因消滅時恢

復：……四、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

俸（薪）給、待遇或公費（以下簡稱薪

酬）之機關（構）或團體之職務且每月

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第2項）本條中華民國105年4月22日

修正施行前擇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

已再任前項第4款及第5款職務且每月

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而無須停

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者，於本條修正施

行後3個月內，仍照本條修正施行前之

規定辦理。……」第32條第6項規定：

「支領一次退休金或養老給付，並依第

1項規定辦理優惠存款人員，如有第23

條及第24條規定應停止或喪失領受月

退休金情事者，其優惠存款應同時停止



 

辦理。……」同法施行細則第9條之1第

3項規定：「前項每月支領薪酬總額，

於同時再任2個以上職務者，其個別職

務每月所領薪酬收入，應合併計算之。」

因此，擇(兼)領月退休金人員再任由政

府編列預算支給薪酬之職務，其每月支

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者（如同

時任2個以上職務者，應合併計算），

應即停止領受月退休金，並停止辦理優

惠存款。 

前述每月支領薪酬總額是否超過法定

基本工資的認定，應先確認退休人員再

任之工作是否係屬按月支領薪酬；如

是，即應以「每月」實際任職所支領薪

酬是否超過法定基本工資，覈實認定；

至若有以按季、按半年或按年給與薪酬

者，亦應將之攤分為每月薪酬，並據以

認定有無每月超過基本工資。本部105

年8月31日部退一字第1054135823號書

函，及歷次函釋與前開規定未合部分，

自同日起停止適用。 

 

 

人事櫥窗    

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生效日 

臺北市南

港區公所

會計室佐

理員 

張采婕 

臺北市信義

區健康服務

中心會計室

主任 

1060401 

臺北市立

敦化國民

中學會計

室主任 

陳桂蘭 

臺北市立永

春高級中學

會計室主任 

1060401 

臺北市立

永春高級

中學會計

室主任 

陳素卿 

臺北市立敦

化國民中學

會計室主任 

1060401 

臺北市北

投區公所

會計室主

任 

林純禮 

臺北市士林

區公所會計

室主任 

1060411 

臺北市信

義區三興

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

任 

傅天鵬 

臺北市立成

功高級中學

會計室佐理

員 

1060302 

臺北市立

成功高級

中學會計

室佐理員 

鄭瑞華 退休 1060302 

臺北市立

忠孝國民

中學會計

室主任 

葉秀琇 退休 1060302 

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

水利工程

處會計室

科員 

何漢華 退休 1060302 

  

 活動訊息 

    轉知內政部辦理106年「遇見初LOVE」單

身聯誼活動，為提升結婚率及生育率，

籲請民眾重視婚姻與家庭議題，並增加

單身男女交往結婚機會，內政部規劃於

106年9月底前辦理旨揭活動，共計12場

次，第1、2梯次預計於106年3月22日至4

月5日受理報名，歡迎年滿20歲以上在臺

設有戶籍之單身者踴躍參加，活動詳情

及報名方式請參考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

訊網（http://www.ris.gov.tw）或活動

網 https://www.ris.gov.tw/love106。 

 

    轉知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辦理106年

「臺北市環境教育創意競賽-第五屆環



 

保戲劇」徵選一案。本府環保局協助環

保署辦理環保戲劇初賽，並頒發特優獎

新臺幣5萬元、優等獎新臺幣3萬元及入

圍獎新臺幣5,000元等獎勵，並薦送正取

2隊及備取2隊至環保署參加全國複賽，

本案報名時間自即日至106年4月26日

(星期三)中午12時止，以郵戳為憑逾期

不予受理。請至臺北市環境教育網

http://www.dep-tee.gov.taipei/至下

載專區「文件下載」處下載報名表。 

 

轉知「2017臺北國際龍舟錦標賽」活動

訊息，賽事訂於106年5月28日至5月30

日假本市基隆河大佳河濱段舉辦，報名

一律採網路報名作業方式，報名至106

年4月7日下午5時止，請至水岸臺北2017

端午嘉年華活動網站進行報名

(http://dragonboat.taipei/)。 

 

轉知「106文情蜜意-聯合未婚聯誼活動」

報名資訊，為促進未婚同仁情感交流，

擴展生活圈及男女互動，增進兩性結婚

意願與機會，特規劃辦理本次聯誼活

動。活動詳情及報名方式請參考網站

(http://ww1.sjjh.tp.edu.tw/modules/tadnews/

index.php?nsn=8661)。 

 

  

          

政風案例 
法務部廉政署（下稱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

組偵辦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看守所（下稱彰化

看守所）管理員蕭○○涉嫌侵占職務上持有

之非公用財物、偽造文書案，蕭○○於民國 

105 年春節連假間擔任彰化看守所代理中央

台主任期間，辦理新收收容人陳○○入所程

序，明知該收容人陳○○實際攜帶款項為新

臺幣(下同)52,258 元現金，竟於收受保管

後，侵占其中 5萬元，為掩飾其犯行，再另

行填寫不實之 2,258 元保管金憑證，自行以

左手拇指蓋印在保管金憑證，嗣後將現金 

2,258 元及保管金憑證交接予不知情之副班

主任管理員，用以表示係收容人親自確認金

額後蓋印，致使接班之管理員及總務科人員

陷於錯誤，製發收據予收容人，經收容人發

現金額不符，向彰化看守所反映後，始繳回

侵占款項。 

全案經廉政署移送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

(下稱彰化地檢署)偵辦。本案蕭○○犯罪事

實明確，經彰化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結，認

蕭○○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罪及

刑法第 216 條、第 213 條之行使公務員登

載不實文書罪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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